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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個民間的公益機構在公共領域裡能贏得公眾的參與，就有一定的話語權，

就能更有效地開展公益活動，客觀上也促進了公民社會發展。 

我所在的鄭州億人平圍繞著“倡導平等、消除歧視”的主題開展各項反歧視工

作，其中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就業領域的反歧視。勞動就業權是公民賴以生存的權

利，也是保障公民權利和人格尊嚴的基本物質保障,所以平等就業權利和每個公

民息息相關，是公眾議題中一個重要議題，有廣泛的社會支持和公民參與基礎。 

我機構開展平等就業權相關的普法宣傳、權利意識啓蒙、典型案例援助及政

策宣導的過程就是組織公民參與公共領域活動的過程，不僅為廣大求職者及在職

人員提供了參與公共事務的機會和手段，而且也促進了公民社會的發展。隨著更

多公民的權利意識覺醒和參與，我機構的反歧視工作也越來越有成效，機構與公

民社會的發展壯大形成了良性互動關係。 

貳、億人平反歧視工作背景說明與環境： 

一、背景： 

鄭州億人平是一個致力於消除就業歧視的非營利公益機構，我機構發起於

2006 年 5 月，在全國第一條乙肝公益科普熱線“愛肝連線”（0371-67956079）的

基礎上發展起來，曾參與在國內十多個大城市主辦反歧視法律及 NGO 能力建設

培訓，並曾協助了“中國相貌歧視第一案”、“中國抑鬱症歧視第一案”、“中國色

盲歧視第一案”、“淮南殘疾就業歧視案”等廣受公眾關注的公益訴訟。現擔任“消

除殘疾歧視工作組”秘書處，負責工作組日常事務。 

經過近四年的發展，在 2010 年 1 月獨立註冊為鄭州“億人平”機構。現有專

職員工 7 人，兼職人員 10 人，目前的工作領域主要為：  

消除就業歧視 

消除殘障歧視 

打擊乙肝虛假廣告 

本機構組織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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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經濟、法律與社會等環境 

在已批准的《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 2 條第 2 款及已簽署的《公

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 2 條第 1 款都明確規定了不歧視原則。在憲法、

勞動法、殘障人保障法、就業促進法等國內法律中都明確的規定了勞動者就業，

不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身體狀況等不同而受歧視，並提供了救濟途

徑。但由於傳統的等級觀念、政府部門淡化歧視與人權的關係、立法滯後、普法

宣傳不到位、公民權利意識淡薄等因素的存在，社會上對就業歧視存在“集體無

意識”的狀態，大部分人對無孔不入的就業歧視現象習以為常、見怪不怪。所以

諸多類似《殘疾人權利公約》、《男女工人同工同酬公約》國際公約和國內法規政

策被空置。 

“不歧視原則”是人權保護最基本的原則。而在中國，人權的概念和落實往往

由官方主導，若民間組織或公民個人提出人權的訴求則相對敏感。部份有維權意

識的公民在反歧視行動中常常遭遇司法或行政部門的“有法不依”堵死救濟管道、

政府部門的“法律問題政治化”迴避公民權利，導致了歧視橫行能把人逼得自閉、

自盡或報複社會，反歧視步履維艱，每一次反歧視維權都是一次吃螃蟹式的嘗

試。 

大陸的經濟處在市場化發展之中，強勢群體踐行者優勝劣汰，迴避社會責任，

弱勢群體在為生存或者追求更好的經濟條件而各自奔波，在權利意識和民間社會

組織沒有隨著市場化高度發展起來的時候，某個群體成為被歧視的對象時候，維

權的往往是個人，往往勢單力薄，天然的需要這個群體為其助力，而這個群體需

要權利意識啓蒙、需要動員、組織。 

隨著權利意識的高漲和依法維權行動逐漸增多，大陸的公眾已開始由“臣民”

逐漸向公民轉型， "公民社會"呼之欲出。 

在大陸的的政治、司法、經濟等社會環境下，若通過抗議形式的社會運動去

實現“消除歧視、平等就業”的話，障礙就很大，目前只能作為輔助手段。主要手

段還需依靠行政幹預（舉報投訴、行政訴訟）、司法救濟（仲裁、訴訟）、立法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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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立法建議信、“兩會”提案）等方式。在這些手段中，且避免把法律問題政治

化，把具體權利概括化。 

叁、議題分析與探討： 

一、問題原因： 

目前，在大陸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就業歧視現象，乙肝歧視、殘疾歧視尤為嚴

重。而其他諸如戶籍、性別、身高、外貌、地域乃至屬相、血型、姓氏等也較為

普遍。造成這樣的狀況可能有如下原因： 

(一) 市場經濟下企業利潤最大化的追求。由於勞動力市場供求關係矛盾激化

和高等教育滯後等因素影響，勞動力市場供大於求的狀況，其中一些市

場的消費者的傳統需求如對被服務物件的身體是否健全、相貌等要求也

加劇了用人單位在招錄用人員中的歧視，如招錄中要求身體、體重、相

貌、是否殘疾等與工作崗位或職責無直接關係的條件，而這些條件導致

人人皆有被歧視的可能。在這種歧視情況下，被歧視者本人也往往認同

用人單位的“歧視性規定”的苦衷，導致對這些侵權性行為見怪不怪，一

定程度上又為歧視推波助瀾。 

(二) 由於政府淡化權利宣傳、社會宣傳不力及不良商家的恐嚇式虛假宣傳，

導致普通民眾缺乏正確的醫學知識，在誤解的情況下對病毒攜帶者（乙

肝、丙肝攜帶者；艾滋感染者）的恐慌、排斥，造成病毒攜帶者的平等

就業機會被剝奪。在眾多廣告中對相貌、身高、肢體健全等特徵對社會

活動的重要性刻意放大，導致與工作崗位職責要求無直接關係的身體特

徵成了崗位要求標準之一。即便是政府行政部門不斷地下發政令及民間

的呼籲，短期內也不足以改變用人單位的習慣性認知。 

(三) 國家反歧視法規政策滯後，規定過於原則和抽象，威懾力、執行力不足。

我國的《憲法》、《勞動法》、《就業促進法》、《殘疾人保障法》及

政府頒發的行政規章等都明確規定，勞動者就業，不因民族、種族、性

別、宗教信仰、身體狀況等不同而受歧視，並提供了救濟途徑。但是這

些規定原則性太強，沒有對在招工聘用中歧視行為作出明確的懲罰性規

定，加上勞動監察不力，對用人單位沒有起到應有的約束作用。法規政

策上即使提供了救濟途徑，對於當事人權利救濟來說如空中樓閣。比如

被歧視人承擔舉證責任、被歧視人預付律師費、訴訟費，這樣情況下，

被歧視人往往放棄維權。 如規定國務院制定的《殘疾人就業條例》要

求行政機關和其他用人單位都必須招錄 1.5%的殘疾人。而據 2011 年 1

月媒體報導，“目前殘疾人公務員的比例普遍低於法定要求的 1.5%，最

低的只有 0.39%”，昆明市人社局統計顯示,從 2004 年至今,政府機關通

過公開招考共新錄用公務員 5917 人,有 1 人屬於殘疾人”。 

(四) 社會保障制度還不完善，公共服務體系不健全。比如女職工的生育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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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病毒攜帶者的醫保藥品目錄、艾滋感染者的抗機會治療補助等往往

依靠個人承擔，若這些人群一旦發病，給用人單位造成崗位空缺，用人

單位要額外付出勞動成本來填補（雇傭其他人員完成工作）。無障礙設

施不健全導致殘疾人上班成本高，也使用人單位刻意迴避招錄殘疾人的

原因。 

(五) 由於上述因素及傳統的等級觀念、政府部門淡化歧視與人權的關係、公

民權利意識淡薄等因素的存在，社會上對就業歧視存在“集體無意識”

的狀態，被歧視後的當事人往往無維權意識或者對維權前景信心不足，

導致反歧視步履維艱，同時也加劇了歧視現象發展。調查顯示，30.02%

的受訪大學生認為就業歧視雖然可以避免，但卻沒人管；而遭到就業歧

視後，67.03%的受訪者選擇無奈接受。 

二、成效及對公民社會建構之影響 

針對目前的歧視嚴重、反歧視無力的狀況，作為一個非政治、非盈利性的公

益機構，主要通過社會啓蒙教育、法律援助及政策倡導的方式來開展反歧視工作，

力求把“機會均等、消除歧視”的觀念深入人心，努力為一些遭受歧視的當事人提

供幫助和支持，不懈的促進國家法規政策上逐步改善、進步。 

我機構的主要工作方式有： 

(六) 普法教育工作 

(七) 法律援助與公益訴訟（熱線解答指導、訴訟案件代理）  

(八) 社會宣導活動（投訴、舉報、行為藝術）  

(九) 政策宣導 （調查研究、聯名信、呼籲信、政府資訊公開申請 、公民提

案、立法建議） 

(十) 以典型個案為切入點，調動社會參與度，影響到政策法規層面 

反歧視個案訴訟與公民社會

政府（政策倡导）人大、政协（公民提案）

弱势群体（调
查报告）

学者（研讨会）

公益机构（资源
整合）

公众教育 诉讼个案

媒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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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工作方式不僅是被歧視人所急需的，也是公眾所能理解和接受的，也是

政府部門較為認可的，所以在一定程度上獲得了話語權。通過話語權更好的倡導

平等消除歧視。 

在 2010 年度，共為遭受歧視的當事人提供 32 件法律援助，已結案 14 起；

共接聽“愛肝連線”反歧視諮詢熱線電話共計 229 次，有 30 起回訪當事人通過我

們的指導維護了自己的合法權益；共舉辦 7 次反歧視法律培訓會；7 次公益律師

座談會；開展 4 次科普及普法外展宣傳。 

在 2010 年 8 月初開始和全國十二個區域的公益機構和志願者合作，在全國

108 個城市開展了 “殘疾人優惠乘車權利狀況”調查，在 10 月 29 號完成了名為

《殘疾人優惠乘車權”在各地政策層面落實情況》的調查報告，督促政府相關部

門切實保障殘障人士的通行權利，從而為殘障人士更好的融入社會，實現就業，

更方便的參與社會活動打下基礎。 

通過以上的工作開展，機構為弱勢群體生存和發展環境的改善作出了貢獻。 

勞動者的平等就業權利缺乏嚴格的執法保障和救濟管道，大部份遭遇歧視者

忍氣吞聲。一些維權意識增強的當事人會向類似我們這樣的公益機構申請法律援

助，我們通過一系列的反歧視維權讓立法部門、行政部門及社會認識到歧視者違

法成本過低，反歧視執法上的缺失，以及維權管道的不暢，進而促進其改善。 

在普法宣傳、社會教育及政策倡導活動中，讓公平就業的理念成為社會共識。

在我們機構對外提供服務的同時，這些長期遭受歧視待遇的群體也在慢慢成長，

他們有著強烈的消除社會歧視的訴求，他們的權利意識逐步覺醒，他們的反歧視

能力（法律知識、維權技能）也在提升，不少當事人也自發形成各種弱勢群體互

助組織，如乙肝攜帶者組織、愛滋病感染者組織、殘障人組織等。另外，受到機

構、媒體等反歧視觀念影響的大學生社團開始關注大學生就業的歧視問題，逐步

參與反歧視工作中。這些民間組織成立和社團的關注、參與大大的促進了公民社

會發展，彰顯了公民精神、志願精神和法治精神。反過來，這些公民社會力量的

壯大又促進了反歧視的力度。 

當然，我機構在工作開展中也有很多障礙和局限。比如由於不是在民政部門

註冊，雖然開展的是非營利性工作，但是註冊的是營利性公司形式，導致一些援

助及倡導工作名不正言不順。另外，在實踐工作中，反歧視法律培訓活動的一些

行政幹預，一些案主的反歧視觀念認同程度，司法部門的立案難、審理難，行政

部門的投訴反饋不給力等狀況是機構的工作開展需要克服的障礙。 

肆、分析議題相關補充說明： 

雖然平等就業權利是人權，但只注重人權的概念，不僅難以獲得現行政府的

支持，在目前的意識形態下也難以獲得公眾的認可。政府擔心會被破壞，而公眾

最關心自己的衣食住行，所以從公眾需求出發，把公眾關注的就業收入成為公眾

議題，不僅對於政府來說是建設性的，也容易獲得公眾的支持、參與，進而培養

更多有公民精神、志願精神、法治精神的合格公民，有利於公民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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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的發展需要公眾的廣泛參與，而平等就業權涉及到女性、殘障人士、

病毒攜帶者及身高、體重、戶籍等公民，所以能夠成為公眾所關注的問題，會得

到公眾的支持。在開展反歧視工作中，不單是利用法律體制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

主要是通過一系列的社會啓蒙教育活動，鼓勵公眾關注自身權利，把反歧視成為

一個公眾議題， 通過這些議題，來影響官方的話語，推動法治化的公民社會發

展。 

權利的爭取不單是破壞性的，更需要建設性的，建設性的議題遭受打壓較小，

且能捲入越來越多的人，進而培養更多公民、公民組織。 

伍、結語 

反歧視公益機構鄭州億人平所關注及開展的領域是公眾所關注並有機會參

與的，億人平機構開展工作的方法對政府、社會都是建設性，開展工作不單是援

助某個當事人，而是與某個人群的互動，是一種公民意識啓蒙，對公民社會形成

有很強的示範效應，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成為良性互動。雖然眼下也有很多障礙，

但克服這些障礙也是公民社會形成、發展、壯大中必不可少的過程，克服這些障

礙的同時，也是公民社會發展、壯大的進程。 

機構的發展應放眼于公民社會的發展，注重社會啓蒙教育。公民精神、法治

精神、志願精神的培養、形成過程，也是公民社會的發展、壯大之進程。 


